松山新区安监局2019年度涉企执法检查方案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和责任追究制度，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全面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据《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省安监局《关于编制2019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及任务
通过强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减少一般与较大事故；深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扎实做好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工作，营造更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着力加强安全基础工作，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不断强化“党委高度重视、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社会监督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力争使安全生产高危领域和重点监管单位的监管面达到100％；违法行为查处率100％；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率达到100%。　　　
二、检查安排: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为：非煤矿山行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涉及职业危害的生产经营企业。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重点检查单位在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占65%；
（3）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和时间安排。

重点检查工作日，是指对重点检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所需要占用的工作日。

2.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为局直管企业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2）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3）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一般检查单位在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占35%。

三、执法计划的实施

（一）规范行政执法程序。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关于管辖、立案、回避、调查、取证、听证、呈批、审批、送达、执行、备案、立卷归档、期限等规定，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科学合理地具体设计并严格规范现场执法环节、步骤，切实做到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文书正确。

（二）规范自由裁量行为。要严格依据《锦州市安监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三）规范记录与完善案卷。要严格执行监督检查记录制度和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制度。要严格执法程序，切实规范监督检查记录，健全完善各类行政执法案卷。

（四）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制度。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登记备案制度，局监督检查计划中规定的年度随机执法检查和省、市人民政府临时部署的执法检查，在检查结束后30日内；局监督检查计划中规定的例行执法检查在每年底检查实施完毕后，要向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检查实施情况。备案内容包括：年度随机检查、临时检查和例行检查的实施方案（计划）、批准表、登记表、检查通知书、检查记录、检查存根、检查报告等。

四、保障措施与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开展执法检查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生命线和主要抓手，要加大对监督检查计划落实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适时组织开展检查考核，保证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以及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健全完善执法工作制度、配齐配足监管执法人员，加大安全投入，配齐监管车辆、检测仪器等执法装备，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保障水平，确保安全监管执法到位。
（二）要突出执法重点。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突出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直接监管的高危行业为执法重点，将执法检查与开展专项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治理等检查活动相结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问题，切实规范安全生产秩序。
（三）要强化联合执法。注重发挥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和基层安全监管队伍的作用，加强沟通、协调，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季度例会、联合执法等制度，强化联合执法机制，形成监管执法的合力。

（四）要规范执法程序。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学习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的安全生产业务知识和水平。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发的《安全生产执法程序规定》（安监总政法〔2016〕72号）。规范行使《锦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权力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对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进行备案。认真做好执法工作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工作，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促进监督检查计划的全面实施。

（五）要严格责任落实。按照国家总局77号令要求，严格落实执法工作责任制，强化企业属地监管，对直管企业和这些企业的其他各类分支机构和所属单位，都要实行严格的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都要明确落实监管部门、分管领导、具体监管人员，做到上下无缝隙对接，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加强执法监督工作，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全面提升执法质量，确保监督检查计划落实到位。

松山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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